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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8 年 05 月 2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13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花師教育學院教育大樓 3 樓 A308 會議室 
主    席：范院長熾文                                紀錄：黃科智 
出席人員：范熾文委員、劉明洲委員、蔣佳玲委員、梁金盛委員、林俊瑩主任、

尚憶薇委員、王采薇委員、陳慧華委員、孫苑梅委員、林意雪委員、

張明麗委員、廖永堃委員、周水珍委員、張威克委員、高台茜主任、

廉兮主任、古智雄主任、吳新傑主任、楊熾康主任、王采薇教授、

林坤燦委員(請假) 、洪清一委員(請假)、簡梅瑩委員(請假) 、 
         蘇鈺楠委員(請假)、陳成宏主任(請假)。 
列席人員：薛惠文助理、黃科智助理、邱震威助理。 

壹、 報告事項： 

一、 本院三位教師即將榮退，幼教系高傳正教授、教育系陳添球教授、體育系孫苑

梅副教授。特此頒與獎牌。 

二、 請各系主管及導師加強留意學生心理狀況，並加強輔導狀況不佳學生。 

三、 有關花師教育學院內委外餐廳空調不冷問題，總務處已著手辦理冷氣機採購及

下訂事宜，冷氣廠商反應本次裝設冷氣噸數比一般家庭使用規格大，訂貨需時較

長，預計裝設完成的時間為 6 月底，敬請各系代為向不知情師生解釋說明。 
四、 教育系主任遴選經該系投票後由劉明洲老師續任；幼教系主任由林俊瑩老師接

任。 
五、 請各系鼓勵學生申請各類自主學習社群，並鼓勵參加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勵方

案。 
六、 請各系鼓勵教師組成教師教學成長社群，以推動教學主題經驗分享、教材教法

創新、課堂行動研究及運用於教學之策略。 
七、 107 學年度院校優良導師名單已送諮商中心校優良導師委員會辦理。 
八、 花師教育學院內大樓遮與防滑地板工程及防鴿糞工程設計發包中。 
九、 各系及各中心執行深耕計畫有關活動，請於報章媒體行銷。 

十、 本次院辦舉辦之母親節感恩餐會已圓滿落幕，感謝各系及校內同仁支持。 
十一、 6/2(日) 107 學年度畢業典禮撥穗典禮時程為 12:30-15:30 進行。 
十二、 研發處預訂 109 年上半年進行自我評鑑(評鑑方式未訂定)，109 年下半年由高

教評鑑中心正式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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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花師教育學院國際化發展專帳支用情形報告 

 

院系所 支出項目 總收入 總支出 結餘 

 

 

教育系 

1.2017 台日文化交流工

作坊 

2.赴泰國招生宣傳(DM

費用) 

3.2018 台日文化交流工

作坊 

4.美式簡報架 

5.教育系 PPL 資料夾 

 

 

 

305,000

 

 

 

51,570 

 

 

 

253,430

教行系 1.會議餐費 

2.廈門大學易夢春博士

生申請入台許可證照費 

 

84,680

 

3,220 

 

81,460

特教系 目前皆以系業務費支出

為主，尚未使用專帳經費

147,700 0 147,700

幼教系 目前皆以系業務費支出

為主，尚未使用專帳經費

125,000 0 125,000

體育系 招生宣傳 65,000 50,000 15,000

總計  727,380 104,790 62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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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107-108 學年度碩博生報名人數增減百分比 

 

 

 

 

 

 

 

 

 

十五、107-108 學年度外國學生第 1梯次報名統計 

學期 107-1 第一梯次 108-1 第一梯次 

件數 總申請

件數 

第一志願

申請數 

總申請件

數 

增減百分

比 

第一志願

申請數 

增減百分

比 

人社學院 39 31 66 69% 45 45% 

理工學院 100 83 156 56% 133 60% 

管理學院 178 94 260 46% 144 53% 

環境學院 25 16 63 152% 43 169% 

花師教育學院 24 15 39 63% 28 87% 

藝術學院 4 3 2 -50% 0 -100% 

原民院 4 4 4 0% 1 -75% 

海洋學院 2 1 11 450% 4 300% 

總計 376 247 601 60% 398 61% 

 

 

 

 

 

107 學年度 108 學年度 

學制 科系名稱 報名人數 學制 科系名稱 報 名 人

數 

增減百分比

碩士班 財務金融學系 2 碩士班 財務金融學系 7 250% 

碩士班 企業管理學系 2 碩士班 藝設系 12 - 

碩士班 資工系資工組 1 博士班 教育系教育博

班 

13 30% 

碩士班 自資系 1 博士班 教育系多元文

化教育博士班 

8 33% 

博士班 教育系教育博士班 10 博士班 企管系 6 200% 

博士班 教育系多元文化教

育博士班 

6 博士班 中文系 5 - 

博士班 企管系 2     

合計 24 合計 5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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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提案討論： 

【第一案】                    提案單位：花師教育學院 

案由：花師教育學院是否贊同用捕捉方式減少野鴿數量，提請 討論。 

說明：近年校內野鴿數量暴增，驅趕多次無效，請討論是否贊同使用捕捉方式以達

減少野鴿數量。 
決議：經委員討論後決議請學代會協助詢問院內師生並提供意見後再行討論。 

 

【第二案】                   提案單位： 幼兒教育學系 

案由：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要點」修訂案，提請決議。 

說明：經幼教系 107 學年第 2學期度第 1次系務暨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108 學年

度起適用）。 

決議：經委員決議後通過此案，會後續提教務會議。 

檢附：幼教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要點修訂對照表一份。 

 

【第三案】                   提案單位： 特殊教育學系 

案由：修訂特教系「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修業要點」部分條文案，請  審議。 

說明：一、案經特教系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8次系務會議（108 年 05 月 15 日）

決議通過辦理。 

二、修訂重點：第八條學位論文考試，(一) 研究生提出學位論文考試前，

應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或博碩班論文計畫審查、學位論文考試至少八場，

並於國內外公開徵稿及審查之特教定期刊物或論文研討會至少發表論文一

篇。修改為：【(一)研究生提出學位論文考試前，應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或博碩班論文計畫審查、學位論文考試至少八場，其中參與本系博碩班論文

計畫審查、學位論文考試需至少二場，並於國內外公開徵稿及審查之特教定

期刊物或論文研討會至少發表論文一篇。】 

檢附：「國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修業要點」、「國立東 

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修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 

表。 

決議：經委員決議後通過此案，會後續提教務會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 特殊教育學系 

案由：新訂「國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逕修讀教育博士班（特殊教育組）博 

士學位作業要點」，請  審議。 

說明：一、案經特教系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08 年 03 月 27 日）

及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第 2次系務會議（108 年 04 月 29 日）決議通過辦理。 

二、特教系依據「國立東華大學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定」訂定本要點。 

檢附：國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逕修讀教育博士班（特殊教育組）博士學位 

作業要點。 

決議：經委員決議後通過此案，會後續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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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 花師教育學院 

案由：新訂「國立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哺（集）乳室使用須知」(草案)， 

提請 討論。 

說明：一、為配合本校及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倡導母乳哺育政策及落實性別工作

平等法之精神，本學院於 106 年完成花師教育學院哺（集）乳室之設置，並

訂定「國立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哺（集）乳室使用須知（草案）」（如附件）。 

    二、花師教育學院哺（集）乳室設置於本學院一樓 A 側及 D 側間樓梯旁，由

A102 室往化妝室方向。檢附：國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逕修讀教育

博士班（特殊教育組）博士學位作業要點。 

附件：花師教育學院哺(集)乳室使用須知(草案) 。 

決議：經委員討論後通過，會後陳閱秘書室。 

 

【第六案】                   提案單位：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案由：關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修業要點」、「科學教育博士班 

修業要點」、「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修業要點」修訂案，提請決議。 

說明：經教育系 107學年第 2學期度第 3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108學年度起適用）。 

檢附：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修業要點」、「科學教育博士班修 

      業要點」、「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修業要點」修訂 
 對照表一份。 

決議：經委員決議後通過此案，會後續提教務會議。 

 

【第七案】                   提案單位： 花師教育學院 

案由：花師教育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要點建議修訂案，請 審議。 

說明：108 學年度前(108.08.01 日停止適用)，得選擇適用修正前規定辦理。 

1. 本院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7款更新為「申請升等教師在本職級內曾獲得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或產業機構教育相關單位至少一件，累

計達 20 萬始得提出升等意向書。」 

2. 本院辦法第 3條第 2項第 1款教學成績 

(1) 第 1目教學創新之第1次跨域共授磨課師或拍攝數位課程之教師加3-10分。 

(2) 第 1 目教學創新之第 5次指導大專生科技部專題研究通過者 1位得 3分、獲

獎者 1位得 5分。 

(3) 第 1 目教學創新之第 6次指導外籍生(碩博士)畢業者 1位得 3分。 

(4) 第 2 目學生教學評量之第 1次「教學評量不佳教師，單一科目得分低於 3.5

者，該授課教師扣 3分；單一科目得分低於 3.2 者，該授課教師扣 5分。」 

(5) 第 3 目其他教學表現第 6次「超授鐘點(論文指導類課程除外)每 1小時加 1

分，本項最多累計至 10 分。授課不足 1小時扣 5分，授課不足 2小時扣 10

分，以此累計。」 

決議：經委員決議後修正第 2條第(5)點 

      (5)第 3 目其他教學表現第 6 次「超授鐘點(論文指導類課程除外)每 1 小時

加 1分，本項最多累計至 10 分。授課不足 1小時扣 5分，授課不足 2小時

扣 10 分，至多 10 分。」 

其餘各點皆通過，於會後續提院教評討論。 


